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服务范围为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的安全巡查工作，主要工作内容

包括入园游客的安全防护、园区内各水体的防溺水安全、园区内各类市政设施盗窃防护等。 

采购包 1（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保安服务项目） 

1.主要商务要求 

标 的 提 供

的时间 
2025年 2月 1日至 2027年 1月 31日 

标 的 提 供

的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1、按月支付承包款。 

2、合同履约后从第二个月起，每月 20日前对成交供应商进行月考评。每月的管理费用须经过采购

人每月的现场考核评分后，根据成交供应商实际工作量与每月评分结果汇总是否须扣除违约金的情

形确定实际应付款数额后支付。 

3、承包款不计算利息，按财政支付流程办理。 

4、本合同的服务费为财政性资金，相关付款应遵守东莞市财政资金支付程序规定。如因执行该程

序而使拨款未能及时到位，成交供应商不得以此为由而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也不得以此追究

采购人任何形式的违约责任，若成交供应商以此为由不履行本合同规定的义务的，属于成交供应商

违约。 

5、成交供应商须出具有效服务发票，成交供应商开出的所有发票都须与成交供应商的单位名称一

致，开具地点为项目所在镇。 

如项目发生合同融资，采购人应当将合同款项支付到合同约定收款账户。 

验收要求 详见考核与评分要求 

履 约 保 证

金 
不收取 

其他  

2.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

号 

品目

名称 
标的名称 

单

位 

数

量 

分项预算单价

（元） 

分项预算总价

（元） 

所属行

业 

技术

要求 

1 
其他

服务 

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

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

创公园保安服务项目 

项 
1.

00 
2,160,000.00 2,160,000.00 

租赁和

商务服

务业 

详 见

附 表

一 

附表一：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保安服务项目 

参 序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数

性

质 

号 

 1 

一、服务范围 

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 

二、服务标准及要求 

1、上岗必须穿着统一制服、佩戴规定装备、佩戴统一的工作证、仪容严整，纠正违章时先敬

礼，做到文明服务，礼貌待人。 

2、上岗时要认真检查设备设施，认真做好防火、防盗、防抢劫工作，发现不安全因素立即查明

情况，排除险情，并及时报告主管部门领导 

3、熟悉本岗位任务和工作程序，执勤过程中要勤巡逻、勤观察，注意发现可疑的人、事、物，

预防案件、事故的发生，力争做到万无一失。 

4、爱护设施设备、公共财物，对护卫点内的一切设施、财物等不得随便移动及乱用。熟悉消防

系统及消防器材的安装设置，掌握各种灭火器的使用方法，遇到突发事件能正确进行处理。 

5、对发生在值勤区域内的不法侵害和灾害事故，及时报告采购人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采取措

施控制事态扩大，保护现场，维护现场秩序。 

6、落实防火、防盗、防爆炸、防破坏等防范措施，发现值勤区域内的隐患，立即报告采购人单

位，并协助予以处置。 

7、保安人员对值勤区域内发生的不法侵害行为应及时制止，对不法行为人应送交公安机关或有

关部门处理。支持和配合公安机关和其他执法部门依法执行公务。 

8、执勤期间，对岗位内发生的各种情况要认真处理，并做好记录。 

9、严格执行交接班制度，按时交接班，不迟到、不早退，不串岗、不误岗，不漏岗。 

10、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 

三、人员和设备配置要求（最低配置） 

1、成交供应商在履行石排镇滨江公园保安人员时须配备如下人员和设备（见下表）： 

园区岗位安排如下： 

滨江体育公园和松湖北湿地，莞草水道公园、科创公园保安人员配置要求 

岗位 主要工作要求 人员要求 区域范围 

岗位配置 
备

注 早

班 

中

班 

晚

班 



巡查

岗 

1、维护园区里的正常公共秩序，发现

治安案件及时制止或报警处理； 

2、发现园区可疑情况通知巡逻岗及时

处理； 

3、园区禁止游泳、钓鱼等，如有发现

立即制止及汇报相关领导； 

4、负责园区重点区域，防止人员破坏

及盗窃 

5、协助各岗位工作，控制安保区域治

安秩序； 

6、负责园区的全面安全巡逻，发现可

疑人员或盗窃事件及时制止，维护公

园的设施安全及人员安全； 

7、维护园区的正常公共秩序，做好园

区的安全隐患排查，防止重大安全事

故发生，发现治安案件及时制止或报

警处理； 

8、停车场区域的安全护卫，防止车辆

乱停乱放，确保主入口的交通畅通，

以及路面车辆停放 

9、做好园区防火工作。 

初中或以上

学历，具有

良好的政治

文化素质。

男性身高

165CM以上，

女性身高

160CM以上，

年龄均在 55

岁以下。五

官端正，视

力良好，听

力正常，身

体健康。 

科创公园 1  1  

松湖北湿地

公园、松湖

北湿地公

园、莞草水

道公园。 

5 5 5  

轮休

岗 
机动人员  全园     

监控

岗 
进行 24监控  

滨江、松湖

北湿地公园 
1 1 1  

合计 ／ ／ ／ 20   

 

2、成交供应商必须配备一支不少于 20人的专职管理队伍，并按要求配备对讲机，盾牌，钢

叉，警棍等安保设备，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8 小时。 

四、考核与评分 

考核标准：安保工作评分考核满分为 100分。考核分：100-合计检查扣分。付费标准：扣分、

扣款方法按《保安考核评分标准》执行，评分采用百分制，100-90为优良达标，不扣当月服务费；

80-90以下的部分（不含 90分），每少 1分扣除当月服务费 1%，计分标准：当月合同服务费*[100-

（90-当月考评分）]*1%;低于 80分以下的部分，每少 1分扣除当月服务费的 2%，计分标准：当月

合同服务费*[100-（80-当月考评分）]*2%；检查分数在 80分以下连续 2次，除按规定扣款外，还

将解除合同。 

五、应急预案 



1、紧急事件处理应急预案 

（1）凡遇突发事件（凶杀、抢劫、勒索、打架、闹事、伤亡或重大纠纷等），必须保持冷静，

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告当值队长。 

（2）简要说明实发的地点、性质、人数、特征及损失价值。 

（3）驱散无关人员，保护好现场，留意现场周围的情况。 

（4）查看各类记录、监控，检查有无可疑情况和人员。 

（5）对勒索、打架事件，监控中心应密切注意事发现场的情况变化。 

（6）对纠纷事件应及时了解具体原因，积极协调，劝阻争吵，平息事态。 

（7）对伤亡事件应做好现场保护和通知抢救工作，及时拨打 110、120电话；对明确已死亡

的，应报派所调查处理并通知殡仪馆。 

（8）对涉及刑事及重大责任事故或因治安、刑事案件引致的伤亡事故，应立即报公安机关并由

保安队长或班长协助处理。 

（9）保安队长、班长在接报突发事件后应立即赶到现场，做好疏通控制工作，防止事态扩大，

并拍照留证。 

（10）保安队长、班长组织人员除维护现场外，还需负责指挥调派人员做好布控堵截，根据事

态的大小程度报公安及有关部门。 

2、殴打暴力事件处理的应急预案 

（1）处理斗殴等暴力事件应保持客观、克制的态度，除非正当防卫，一般情况下应尽量避免与

他人方式武力冲突或争吵。 

（2）巡查发现或接报有斗殴等暴力事件，应马上用对讲机等最快方式报告，简要说明现场的情

况（地点、人数、斗殴程度、有无使用武器等）。如能处理的，即时处理；否则监视现场，等待指

令。 

（3）接报后视情况适当调派保安员立即到场制止，将肇事者带往保安室接受调查。如场面无法

控制，应尽快报公安分局。 

（4）斗殴事件中，如受到财产或人员损害，应拍照、保护现场，并留下目击者、扣下肇事者，

作详细调查以明确责任和落实赔偿。 

（5）如涉及刑事事件，应报公安分局处理。 

（6）事件中如有人员受伤要及时组织抢救，并尽快送往医院。 

3、盗窃等破坏事件应急预案 

（1）巡查发现或接报有人盗窃，应马上抓获现场嫌疑人。如力量不够，以最快的方式报告，简

单说明现场情况并监视现场，等待指令或支援。 

（2）接报后，迅速调派适当数量的保安人员到达现场制止，设法抓获肇事者调查处理。 



（3）事件中如受到财产或人员损害，应拍照、保护现场，并留下目击者、扣下肇事者，作详细

调查以明确责任和落实赔偿。 

4、水浸处理的应急预案 

（1）各岗人员发现水浸，应立即将出事地点和情况作报告，同时尽快采用就近的防水设施保护

好受浸楼层各电梯口，以免电梯受损。 

（2）当值队长或班长接报后立即赶到现场查看情况，组织抢险。 

（3）设法查明浸水原因，采取有效的阻截措施。如水浸是来自暴雨洪水，应当在各低于水位的

出入口使用备用拦水闸板和沙包；如水浸来自地下水返溢，应暂时将返溢的地下水道入口封闭，并

用排水水泵将积水抽出排外；如水浸来自机管设施损坏或故障，应先关闭控制有关故障部位的水闸

或供水泵。 

（4）组织当值人员根据水浸情况，协同维修部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浸所致的损失。 

（5）水浸排除后，立即通知清洁员清除积水并清理现场环境，通知维修部查明故障原因，修复

受损设施，尽快恢复正常运作。 

5、火警处理应急预案 

（1）发现火警，即时报告上级及消防队，报告火警地点、燃烧物性质、蔓延方向等信息。 

（2）立即利用附件灭火器械扑救，一方面尽快控制或扑灭火势，一方面通知紧急疏散，并指挥

火警现场及可能受影响范围内的人员使用安全通道疏散。 

（3）带领消防人员以最快速度到达火警现场。  

（4）若扑灭后，留守火警现场，防止复燃并等待调查结果。 

 

附件一：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考核评分表 

石排镇滨江体育公园、松湖北湿地公园、莞草水道公园和科创公园安保工作考核评分表 

        

承包单位： 

考评月份：     年  月   

总

分 

序

号 
工作考核内容 扣分方法 

应

得

分 

检查

扣分 

10

0 

1 统一装着，器械配戴整齐 
衣着不整齐,每人每次扣

0.5分 
2   

2 工作时间定人定岗 指定岗位没人,扣 1分 5   



3 各责任区每组成片,每小时巡查不少于 1 次 未巡查,每人次扣 0.5 分 3   

4 
不得在非指定区域营火、焚烧物品，防火灾

工作 

有人燃火，每次扣 0.5

分，发生火灾,每次扣 1分 
4   

5 
防盗窃、抢劫、伤人等治安类案件发生，做

好预防准备工作 

发生案件,立案成立每次扣

2.5分 
5   

6 防各类事故发生，发现问题及时报告 发生安全事故,每次扣 1分 5   

7 

防各项公共设施（建筑、桥梁水、电、管、

线、苗木等固定设施及宣传物品、花坛等临

时设施）人为破坏事件发生 

发生被破坏事件未防止或

未抓到责任人,每次扣 1分 
4   

8 防各类突发事件及出现突发事件时妥善处理 
突发事件处理不当,每次扣

1分 
4   

9 检查、监查可疑人员 
没有监查可疑人员,每次扣

0.5分 
1   

10 
晚上 12点至凌晨 5点不间断清场，不得留

宿或滞留园内 

期间，有人在园内滞留，

每人次扣 0.5分 
2   

11 禁止园内有流动摊档、小贩、摆卖 
发现有此现象,每人次扣

0.5分 
3   

12 
禁止园内有乞丐、拣垃圾者、流浪汉、收废

品、算命、赌博等人员及相关行为 

发现此类人员，每人次扣

0.5分 
3   

13 
禁止在建筑、园凳、栏杆、花钵等等设施及

绿地上躺、睡、践踏 

发现有此现象,每人次扣

0.5分 
2   

14 

禁止在园内雕塑、树木、石山桥梁、花钵、

园凳、房屋等等各设施上攀爬、乱张贴、涂

划 

发现有攀爬现象,每人次扣

0.5分、有张贴、涂划，

每项次扣 0.5分 

2   

15 禁止园内放养禽、畜，禁止在园内放狗 
发现此现象,每项次扣 0.5

分 
2   

16 

各类机动车、单车停放在指定位置，禁止各

类非特殊允许车辆（警车、公务车等）进入

园内行走、停放 

发现园内有车辆进入,每车

次扣 0.5分 
3   

17 禁止园内酗酒、闹事、高声吵闹、快速追逐 
发现此现象,每项次扣 0.5

分 
2   



18 不经允许，不得在园内狩猎打鸟、捕捉生物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2   

19 禁止园内燃放烟花爆竹 
发现园内有人燃放烟花爆

竹,每人次扣 0.5分 
2   

20 禁止园内派发传单、广告 
发现园内有人派发传单,每

次扣 0.5分 
2   

21 
制止有乱扔、乱丢、乱倒垃圾杂物（成片 60

*60CM以上，或 6*6CM废物 3件以上）。 

发现此类，每项次扣 0.5

分 
2   

22 制止在园内随地便溺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3   

23 
不得在园内抛、扔、各硬件物品、石块、砖

砾等。 

发现此类，每项次扣 0.5

分 
1   

24 

禁止外来人员的较多（8方以上)、较大（1

立方以上）物品、较长时间（1小时以上）

占用园区地域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2   

25 禁止未经许可在园内安装设施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1   

26 禁止未经许可在园内举办各类的活动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2   

27 

禁止私自接、拉线管，架设高音设备，拆除

已有的各项通讯、电力、供水、体育运动等

设施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2   

28 
禁止游客在湖里游泳，湖边洗衣物、在湖驳

边嘻戏玩耍 

发现此现象,每项次扣 0.5

分 
2   

29 禁止在湖内钓鱼 
未发现或发现后未制止,每

人每次扣 1分 
4   

30 
禁止未经批准的宣传标语、汽球、宣传牌、

彩旗等物品悬挂、树立 

发现此现象,每项次扣 0.5

分 
2   

31 
不得采摘、践踏花木，不得在绿地上进行球

类、跳舞、杂耍等运动量较大的运动 

发现此类，每人次扣 0.5

分 
3   

32 配合中心及警长在本警务区的园区工作 没配合每次扣 1.5分 3   



33 完成上级领导交办的任务 
未完成交办任务或被领导

批评每次扣 2.5分 
5   

34 群众满意 
被群众投拆以核实成立的

每次扣 1分 
5   

35 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 
违反或被投拆成立每项次

扣 2.5分 
5   

        100 0 

合计得分(  ）分=总分(100 分)-扣减分数(  )分 

甲方考评人员签名： 

  

  

乙方项目负责人签名： 

  

  

甲方项目负责人签名：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说

明 

打“★”号条款为实质性条款，若有任何一条负偏离或不满足则导致投标无效。 

打“▲”号条款为重要技术参数，若有部分“▲”条款未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其响应性评审加重扣分，

但不作为无效投标条款。 

  

 


